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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市财政局文件  

 

信财购〔2019〕20 号 
 

 

 

信阳市财政局关于推进政府采购 
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的通知 

 
市直各部门、各单位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、各县区财政局、各

采购代理机构： 

为落实《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

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》

（财库〔2019〕9 号）的要求，现就政府采购节能产品、环境标

志产品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政府采购货物、服务、工程项目含有《环境标志产品政

府采购品目清单》及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》内商品的，

需按照品目内商品注明的环保标准及节能标准执行采购。对于符

合清单内标准的商品实行政府优先采购，对于清单内☆号标识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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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，强制采购。 

二、依据品目清单和认证证书实施政府优先采购和强制采

购。采购人拟采购的产品属于品目清单范围的，采购人及其委托

的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、处于有效

期之内的节能产品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，对获得证书的产品

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。 

三、明确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的总体要求 

  各级政府机构使用财政性资金进行政府采购活动时，在技

术、服务等指标满足采购需求的前提下，要优先采购节能产品，

对部分节能效果、性能等达到要求的产品，实行强制采购，以促

进节约能源，保护环境，降低政府机构能源费用开支。建立节能

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管理制度，明确政府优先采购的节能产品和政

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类别，指导政府机构采购节能产品。 

  采购单位应在政府采购招标文件(含谈判文件、询价文件)

中载明对产品的节能要求、对节能产品的优惠幅度，以及评审标

准和方法等，以体现优先采购的导向。拟采购产品属于节能产品

政府采购清单规定必须强制采购的，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载

明，并在评审标准中予以充分体现。同时，采购招标文件不得指

定特定的节能产品或供应商，不得含有倾向性或者排斥潜在供应

商的内容，以达到充分竞争、择优采购的目的。 

四、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建立与认证结果

信息发布平台的链接，方便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查询、了解认

证机构和获证产品相关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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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对于已列入品目清单的产品类别，采购人可在采购需求

中提出更高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要求，对符合条件的获证产品

给予优先待遇。对于未列入品目清单的产品类别，鼓励采购人综

合考虑节能、节水、环保、循环、低碳、再生、有机等因素，参

考相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，在采购需求中提出相关

绿色采购要求，促进绿色产品推广应用。 

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的监督检查，

加大对违规采购行为的处罚力度。对未按强制采购规定采购节能

产品的单位，财政部门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责令其改正。拒不改

正的，属于采购单位责任的，财政部门要给予通报批评，并不得

拨付采购资金；属于政府采购代理机构责任的，财政部门要依法

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。 

  六、本通知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27 日 

 
 

 


